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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优化国土空间形态，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增强国土空间活力，体现城乡空间

特质，引导空间特色风貌，塑造独具魅力的国土空间，指导并规范安徽省各层级、

各类型国土空间设计的编制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安徽省实际，特制订《安

徽省国土空间设计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主要内容包括9个部分：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国土空间总体设计、国土空间详细设计、国土

空间专项设计、国土空间设计成果要求和国土空间设计工作流程。

本文件由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处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

建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敏、宋密、马明、杨新刚、宣蔚、阚翀、冉晓娟、吕晓

倩、鲁潇、姜莘、陈亦新、韩轶群、周庆华、宋敏。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黄发儒、王辉、江莹、庄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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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国土空间设计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确立了安徽省国土空间设计的原则、类型、内容、成果要求和工作流程

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安徽省内各设区市、县（市）、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中

国土空间设计方法的运用，单独编制的国土空间设计可参照执行。鼓励各地在本指

南基础上根据地域特色自行制定国土空间设计的地方性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TD/T 1065-2021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资源部，2020.09）

安徽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2021.08）

安徽省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试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2022.11）

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2年版）（安徽省自然资源厅，2022.06）

安徽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规程（试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2023.09）

安徽省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衔接技术导则（试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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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国土空间设计

国土空间设计是营造美好人居环境和宜人空间场所的重要理念与方法，是通过

运用设计思维，借助形态组织和环境营造手段，依托规划传导和政策推动，实现国

土空间结构形态的优化、自然系统的持续、历史文脉的传承、景观体系的完善、风

貌特色的导控以及环境艺术的塑造。国土空间设计通过推动生态、景观、建筑、文

化等多领域设计在国土空间中的综合应用，建立起国土空间的有机系统，核心价值

在于围绕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愿景，塑造空间形态、提升空间品质、彰显地域特色

并提升发展软实力。

3.2 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是运用空间设计思维，对

大尺度自然山水、历史文脉、特色资源、城乡风貌、整体空间秩序等全域全要素内

容进行的整体统筹与安排。

3.3 国土空间详细设计

国土空间详细设计是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的重要内容，是在落

实国土空间总体设计的基础上，通过三维形态模拟等方式，进一步明确设计区域的

功能布局、空间结构、景观风貌、公共空间、交通组织、重要界面、城市天际线以

及建筑形态、体量、色彩等方面设计要求而展开的具体工作。

3.4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是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重要内容，是围绕特定目标、需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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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问题，在国土空间特定区域（流域）、特定领域及针对特定人工要素开展编制

的专项设计，作为国土空间总体设计和相关规划的重要补充，有效指导具体方案设

计和建设实施。

4. 总则

4.1 定位

国土空间设计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

复提供设计层面的技术支撑，是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一体化管控的技

术工具，贯穿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全过程。

4.2 原则

4.2.1 坚持以人为本、品质为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公众对国土空间的认知、使用、体验、审美等各

方面需求，营造高质量的宜居空间环境。

4.2.2 坚持生态优先、文脉传承

尊重并保护自然山水、传承并延续历史文脉，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国土空间

发展的约束力，强调在保护山水生态环境与历史人文环境的基础上的理性发展。

4.2.3 坚持底线管控、刚弹结合

坚持底线思维，以落实规划刚性管控要求和约束性控制指标为前提，适应地方

发展需求，倡导用地混合利用，保持空间弹性与设计的适应性。

4.2.4 坚持因地制宜、彰显风貌

尊重因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等地域差异形成的个性化风貌特征，塑造具备空间

辨识度，体现地域特性、文化特质和时代特征的空间风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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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坚持系统建构、全域优化

尊重区域协同、城乡融合，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出发，协调“三生”空

间的优化统筹与系统建构，基于全域全要素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

4.2.6 坚持问题导向、空间治理

基于城市功能、空间形态、风貌品质等问题分析，强化形态与功能、业态、交

通、设施等方面综合研究，增强设计要素与管控要求的传导落地，强化设计实施落

地与空间高效治理。

4.3 类型

结合国家相关要求与安徽省实际，全过程对应并贯穿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与用途管制，将国土空间设计分为国土空间总体设计、国土空间详细设计和国土空

间专项设计三个类型。

国土空间总体设计包括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设计和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设计。其中，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设计包括市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

国土空间详细设计包括单元空间设计、地块空间设计和乡村空间设计。其中，

单元空间设计和地块空间设计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单元空间设计是以一个或多个

相邻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元为范围组织编制，地块空间设计以一定地段内一个或多

个相邻细分地块为对象进行编制；乡村空间设计一般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之外，其中

邻近城镇开发边界的村庄可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城镇建设用地统筹编制。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包括特定区域（流域）、特定领域国土空间专项设计及特定

人工要素专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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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5.1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5.1.1 市县域层面

统筹市县域范围内各类国土空间资源的布局与利用，加强自然资源、历史文化、

城乡风貌等方面的研究，围绕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发展，构筑空间格局框架，优

化整体空间秩序。

（1）梳理空间资源与问题。对市县域国土空间自然山水、生态环境、历史人

文、城乡风貌、地质灾害等进行调查总结，梳理全域资源特征及存在问题。

（2）明确国土空间特色定位。根据自然、历史等要素保护利用要求，在严守

重要控制线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定位、功能布局、发展意愿等，进一步优化城乡空

间格局与形态，明确国土空间特色定位，提出空间特色结构。

（3）明确城乡风貌体系。基于国土空间特色资源禀赋，明确全域空间风貌塑

造的整体要求，提出城乡风貌结构、风貌片区及其框架性导控要求，明确各主要风

貌区导控要求。

（4）建构绿地生态网络。梳理全域自然空间脉络，提出重要生态景观廊道、

绿道、公园等结构性水绿空间布局，建构组织有序、结构清晰、功能完善的网络化

绿地生态空间体系，明确主要生态风貌区类型与范围，提出管控要求。

（5）落实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要求。落实各级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加强历史文化场地特色塑造与历史文化空间肌理保护，明确周边地

段功能空间布局与更新设计导引，提出历史文化展示、提升等活化利用策略。

（6）彰显地域个性特征。充分体现全省五个自然区域内市县国土空间的特点。

淮北平原地区应注重城乡空间与田园水系的结构耦合关系、田园风貌塑造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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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控；江淮丘陵地区应注重城乡空间与起伏地势的关系、沿山沿水地带开放空间体

系等方面的导控；沿江平原地区应注重水网生态格局、城乡与蓝绿空间组织关系，

以及滨江风貌区、沿江城市界面等方面的导控；皖西大别山区应注重山水生态格局、

城乡与山形地势的空间组织关系，视廊眺望系统及沿山地带建设风貌、风景廊道及

节点等方面的导控；皖南山区应注重城乡与自然山水、历史人文要素的空间组织关

系，视廊眺望系统及沿山地带建设风貌、风景廊道及节点等方面的导控（见附录A）。

5.1.2 中心城区层面

基于市县域层面设计的指引，在中心城区层面梳理城市与自然山水格局的关系，

挖掘历史人文特色，确立城市空间特色定位，优化总体空间形态格局，合理组织开

放空间体系与特色风貌系统，对空间景观要素提出控制和引导要求。此外，为充分

体现地方性特色，各地可根据自身需要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明确中心城区层面设计内

容。

（1）梳理空间资源与问题。评估城市自然山水和历史人文资源，分析中心城

区建设格局特征与风貌价值，剖析城市空间结构、建筑环境、公共空间等建设中存

在的现实问题。

（2）确立空间特色定位。基于对自然山水、历史人文、空间特质、建筑风貌

等梳理，提出中心城区空间特色定位与发展愿景，明确中心城区总体设计目标。

（3）构建特色空间结构。基于空间特色定位，确定中心城区特色空间结构，

提出城市空间形态、功能格局优化建议，对城市中心、空间轴带、特色区域、特色

路径及节点等内容提出结构性导控要求。

（4）明确开放空间体系。梳理公园绿地、景观廊道、绿道、临山空间及滨水

空间等重要开放空间，加强空间贯通连接，塑造多类型、多层级、多功能、网络化

的开放空间体系，提出建设导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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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出风貌控制要求。按照自然、地理及人文建成环境特征划定风貌分区，

提出针对开发强度、建筑高度、建设风貌等方面的分区指引，明确风貌管控特别意

图区指引，加强各风貌区差异化特色的保护，塑造可感知、可识别、可延续的风貌

系统。

（6）细化关键要素导控。结合特色空间结构、开放空间体系及风貌控制要求，

对建筑高度、开发强度分区、街区尺度、重要建筑组群分布、城市轮廓（天际线）、

视觉通廊、重要街道界面、标志点以及城市色彩等空间关键要素进行有序组织，提

出建设导控要求。

（7）划定重点设计控制区。根据城市空间结构、特色风貌等影响因素，划定

重点设计控制区，包括城市中心区、产业园区核心区、历史文化风貌地区、新城城

区、交通枢纽地区、城市更新地区、重要沿山滨水地区等。对重点设计控制区的开

放空间、建筑组群、交通组织等要素提出设计引导。有条件的市县中心城区可针对

重点设计控制区进一步开展精细化设计。

5.2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结合自然地理分区特征，细化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设计的要求，充分考虑自

然条件、空间形态、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保护和塑造乡

镇特色风貌，形成宜居乡镇空间。

（1）梳理空间资源与问题。结合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对乡镇域内现有各级各

类自然资源、历史人文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及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总

结，明确设计总体思路和方向。

（2）明确风貌定位与要素导控。结合区域环境特征，明确乡镇域整体风貌定

位，提出风貌控制要求，加强对山林、田野、建筑等要素的导控，注重宜人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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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实现低强度开发和具备特色化田园风光的营造。

（3）明确田野设计引导。维护山水田园空间格局，严格落实耕地与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要求，优化耕地与其他农用地的空间关系，对湖荡水网、山体林地，菜地

果园、农田等土地空间提出保护要求，强调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水则水，保持

自然空间与人居空间在肌理上的延续及形态上的融合。结合生态修复及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要求，加强对规模化、成片化农田文化景观风貌与农业生产设施整体形象引

导，并对农业生产设施、基础设施廊道、乡村道路以及乡村旅游开发等方面提出导

控要求。

（4）构建乡镇政府驻地开放空间体系。在不破坏乡镇政府驻地空间特征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山水、田园环境的融合，明确政府驻地中心区、景观轴线、绿

地廊道、公园节点等重要开放空间的位置与规模，提出功能引导、品质提升导控要

求。

（5）落实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要求。落实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要求，做

好历史文化空间肌理的保护，明确周边功能空间布局设计及管控导引。加强历史文

化场地特色及文化氛围的塑造。做好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串联，提出历史文化

的展示、提升等活化利用策略。

5.3 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国土空间设计内容

5.3.1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设计纳入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内容

（1）市县域层面主要纳入内容

主要纳入内容包括国土空间特色塑造目标、定位及要求；全域空间结构与格局；

全域主体风貌结构、分区，各区指引与控制要求；全域结构性、网络化绿地生态空

间体系（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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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心城区层面主要纳入内容

主要纳入内容包括中心城区总体设计目标、空间特色定位；城市空间形态、功

能格局，城市中心、空间轴带、特色区域、路径、标志点等要素位置、特征及空间

组织关系；主要公园绿地、景观廊道、临山空间、滨水空间等开放空间体系的管控

范围；景观风貌分区、重要风貌区建筑景观指引，风貌管控特别意图区指引；建筑

高度、开发强度分区、重要建筑组群分布、重要天际线、视觉通廊及城市色彩等；

重点设计控制区范围、空间景观特征及其设计管控要求。

为充分体现地方性特色，各地可根据管理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的具体设计内容（见附录B）。

5.3.2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设计纳入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内容

主要纳入内容包括乡镇域国土空间整体风貌定位与开发控制要求，山水田园空

间格局、田野设计指引与控制要求，乡镇政府驻地开放空间体系与功能引导、品质

提升导控要求，各级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要求、周边功能空间布局设计及

管控导引等内容（见附录B）。

6. 国土空间详细设计

6.1 单元空间设计

6.1.1 一般指引

落实和深化上位规划和国土空间总体设计要求，协调单元空间规划，优化单元

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对景观风貌、公共空间、建筑形态等进行设计，并提出控制

引导要求。为充分体现地方性特色，各地可在一般指引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有针

对性地明确单元空间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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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立空间特色定位。根据单元发展目标与定位，进一步明确单元功能和

特色定位，制定相应设计原则和设计目标。

（2）优化空间布局结构。统筹单元及周边区域空间关系，优化单元空间结构

和功能布局，深化景观风貌分区，确定主要轴线、节点、景观廊道、特色区域等，

营造鲜明有序的空间秩序，构建系统完整的空间格局。

（3）提出交通组织与道路空间设计指引。优化交通组织，合理安排慢行系统、

游览线路等，针对景观性道路、重要干道的道路空间、两侧景观及对景等提出导控

要求。

（4）明确建筑群体组织与风貌控制。优化建筑群体组织与建筑形态，明确建

设高度和密度分区，提出建筑体量、界面、风格、色彩、第五立面、天际线等要素

的导控要求，处理好高层高密度住宅以及新建超高层建筑的外部空间形态组织。

（5）提出公共空间设计指引。基于总体设计中的开放空间体系，深化布局单

元公共空间，细化重要公共设施、公园绿地、广场、街道、临山空间、滨水空间等

空间功能、结构与布局，提出导控要求。

（6）确定色彩基调和色彩分区。根据单元地域特征和功能特点，明确单元色

彩基调，并提出色彩分区导控要求。

（7）细化界面控制要求。针对山体、水体、建筑、绿化等界面构成要素，结

合人的行为活动特点等，提出单元内街道界面、滨水界面、临山界面的建筑、景观、

绿化以及环境设施等导控要求。

6.1.2 重点地区引导

重点地区的设计引导应在满足一般指引相关要求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该地区特

殊条件和核心问题，通过精细化设计手段，打造具备更高品质的城市地区（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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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活动中心区。以紧凑高效发展、提升公共活力、彰显空间特色为主

要设计目标。鼓励功能与业态混合，推进土地多元开发和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实现

空间紧凑高效使用。优化公共空间网络，构建多基面公共空间系统和立体交通网络，

细化街道网络布局和街道空间组织，营造连续便捷的慢行系统。落实建筑高度细分，

明确塔楼等标志性建筑物布局，强化重要城市界面塑造，合理设置景观节点与公共

艺术空间。

（2）交通枢纽区。以提升换乘效率、促进站城融合、塑造城市形象为主要设

计目标。提倡公交与慢行等绿色交通，整合地上地下空间，合理组织交通流线和换

乘设施。紧凑布局枢纽周边的街区和建筑群体，鼓励功能混合和空间复合利用。对

枢纽建筑单体、站前空间界面、视线通廊等提出导控要求。

（3）产业园区。以引领产业园区高品质开发为主要设计目标。尊重自然生态

本底，平衡产业发展和人的诉求，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提升产业空间效率，营造便

于交往的公共空间体系，提出高度控制分区。

（4）绿化景观区。以打造融入地方文化特色的绿地休闲区为主要设计目标。

根据地域特点、物候和自然环境特征，合理布局功能分区，充分发挥绿化景观的生

态、文化、游憩、造景等价值，积极拓展娱乐、健身、社交、避险等功能，其中绿

化植物的质地、色彩、尺度、体量、形式等需与周围环境以及其他构景要素相协调，

（5）江河廊带滨水区。以塑造特色滨水空间、提升空间活力为主要设计目标。

在确保防洪与供水安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前提之下，实现城镇空间与滨水生态空

间的融合渗透。加强江河廊带风貌分段导控，加强引导生态边缘区的小聚落式轻开

发模式，注重滨水建筑功能、建筑群组空间关系、建筑形体及空间退让、视觉通廊

以及滨水天际线等导控。尊重原生地形地貌，强化水体岸线形式、滨水活动场所、

滨水道路、景观节点、绿化植被以及各类设施等导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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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分类引导

基于不同单元自身的特殊性，提出不同单元类型的差异化设计导控要求，采用

协同式方法，实现综合价值的最优化（见附录C）。

（1）城市更新单元。以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

为主要目的。根据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理念和城市修补策略，立足历史文化、特殊风

貌保护，分析单元的城市肌理、空间格局、街巷风貌、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古树

名木等要素，统筹建筑布局、协调景观风貌、体现地域特征，优化慢行系统和公共

空间，并细化“留、改、拆”空间范围，明确更新方式。

（2）城中村改造单元。以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为设计目标。注重城中村区域历

史文化及自然生态特色的保护，并充分考虑城市景观延续性和改造的经济可行性，

对整治提升的建筑提出改造提升设计指引，对拆除新建的建筑高度、开发强度、色

彩、公共空间、交通组织等方面提出设计指引，整体风貌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综合开发单元。以营造绿色生态、舒适优美、便捷高效、安全健康、富

有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的城市空间，提升城市活力为主要设计目标。包括新城、新

区和各类开发区等，综合考虑地区发展战略和文脉传承，通过创造性的空间组织和

设计，保持与建成区良好的有机衔接关系。

（4）历史保护单元。强调文化传承，保护历史遗产，深入分析保护单元的历

史演化、文化传统、居民行为心理特征及价值取向等，加强环境协调控制，形成具

有文化个性的单元空间形态和建设风貌。明确现状建筑“留、改、拆”和新建建筑

之间的风貌协调与比例关系，提出高度、体量、肌理、风格、色彩、材质等具体导

控要求，建立设计负面清单。景观小品、休憩座椅、照明灯具、标识标牌等城市家

具，以及店面匾额、广告、铺装、绿化和市政设施的风格及造型要与历史文化特征

相协调。



14

（5）生态复合单元。注重生态空间、农业空间与城镇空间之间的界面塑造与

衔接，将生态复合空间融入国土空间绿色网络（绿地系统），择地适度开敞，适度

拓展休闲、游憩、科研、教育及必要的配套服务需求。以风景道串联自然生态地区、

历史人文节点及城市周边特色区域，打造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风景序列；严格控制

周边建设项目规模，对其提出设计指引。

6.2 地块空间设计

依据单元详细规划和单元空间设计要求，针对近期实施建设的地块提出详细设

计方案，提升地块空间环境品质。

（1）优化地块功能用途。优化细化地块土地用途，引导并提出土地混合利用

与空间复合使用设计要求。

（2）梳理组织场地空间。合理组织地块功能空间，统筹地块内建筑、道路、

场地景观等空间组合与布局方式。

（3）细化建筑风貌控制。确定建筑的高度、体量、形态及建筑群体空间组合

关系，对建筑风格、立面材料及色彩等提出引导要求，加强塔楼建筑布局管控。对

地块重要界面的建筑后退、底层建筑形式、功能和界面连续性提出导控要求，根据

需要对标志性建筑提出概念性设计方案。

（4）明确公共开放空间指引。根据自然环境及人群活动需求等组织开敞空间，

确定绿地、广场等公共活动场地的位置、规模、形态、功能和特征，提供舒适、安

全、富有特色的公共活动场所和交往空间。

（5）组织多元交通系统。合理组织场地内的人行、车行交通流线和交通设施，

加强交通空间与建筑、街道空间的一体设计，注重水平交通、垂直交通以及交通枢

纽的联系，合理布局静态交通空间。对生活性街道的断面及高宽比、街道与建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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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空间的联系、街道与公共空间的联系、街道长度和连续性、慢行道路材质及休憩

节点等提出导控要求。

（6）确定地下空间及场地竖向设计。明确地下空间的范围、规模和功能安排，

提出地块内场地、建筑和主要道路的竖向设计，对堤坝、梯道和护坡等进行工程景

观设计处理。

（7）提出环境景观设施设计要求。依据总体风貌特征，对地块内的绿化种植、

铺装、景观小品、城市家具、标识系统等环境景观设施等提出系统布局安排与设计

导控要求。

6.3 乡村空间设计

依据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设计要求，在尊重自然、以人为本和传承本土文化的原

则下，以村庄及其周边地区为重点，对乡村建设空间的空间脉络、村居风貌、重要

空间节点、田野、支撑体系、环境整治与景观等进行具体设计。

（1）空间脉络梳理。梳理现有村庄空间格局与脉络，包括村庄布局结构、道

路分布肌理、开放空间及节点、主要公共建筑等，尊重并传承村庄现状空间肌理，

明晰村庄布局特征与问题。

（2）村居设计。根据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设计要求，结合农业生产、村民生活

等要求，在总结乡村建筑特色、地域风格、建造技艺及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具有安

徽地域特色的农房设计，对村居建筑的尺度体量、色彩材质、屋顶立面、装饰构造

等进行在地化设计与管控指引。

（3）公共空间设计。结合地域习俗、乡土文脉，针对村庄重要公共空间节点，

关注老井、古树、戏台、庭院、晒场等节点空间的打造，塑造具有本土风貌与乡村

活力的新型乡村公共空间，加强地方性元素与符号的提炼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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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野设计。对乡村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要素进行整体设计，结合生

态修复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结合农耕文化、生态提升、旅游开发等，加强规模化、

成片化的农田文化景观风貌与农业生产设施整体形象引导，提出休闲绿道、观景设

施相关配套要求，形成具有田野质朴特征的大地景观。

（5）支撑体系设计。根据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设计要求，明确公共服务设施、

道路交通设施、公共空间、市政设施等支撑配套设施建设指引，提升乡村场所秩序

与活力。

（6）人居环境整治与景观设计。结合乡村地域环境特色，以村庄生活空间为

重点区域，加强乡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措施与风貌引导要求，提升乡村人居空间品质，

提出农业景观、环境小品、标识、围墙等设施设计提出具有乡土和地域特色的导控

要求。

6.4 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国土空间设计内容

（1）单元空间设计纳入单元详细规划的内容

主要纳入内容包括设计目标、空间结构、整体风貌、开放空间、标志性建筑群

体、景观廊道、视线通廊、天际轮廓线、重要空间界面、交通系统、地下空间、建

设高度和密度分区、色彩基调和色彩分区等。其中，可纳入单元空间规划强制性控

制内容的有空间结构、整体风貌、视线通廊和建设高度分区，以及其他需要强制性

控制空间设计内容（见附录B）。为充分体现地方性特色，各地可根据自身需要有选

择性地明确具体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设计内容。重点设计控制区可根据详细设计成

果对上位规划反向传导，并对上位规划相关内容进行优化和调整。

（2）地块空间设计纳入地块详细规划的内容

主要纳入内容包括设计目标、空间形态、开放空间、建筑控制、步行系统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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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空间等内容。其中，可纳入地块详细规划的强制性控制内容为开放空间和建筑控

制（见附录B）。

（3）乡村空间设计纳入村庄规划的内容

主要纳入内容包括设计目标、空间结构、村居设计、公共空间设计、田野设计、

支撑体系、环境小品设计要求等（见附录B）。

7.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

7.1 特定区域（流域）国土空间专项设计

运用国土空间设计思维，加强对大尺度自然山水、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协

同构建自然与人文并重、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对区

域自然地理格局、地域文化、乡土风貌、山水特色、景区绿道、城乡形态等进行设

计。

（1）研判区域景观风貌及历史文化价值特色。综合分析和梳理区域自然山水

环境特征、区域空间组织与空间营造特点、历史文化要素特质，对区域景观风貌及

历史文化价值特色进行研判，形成区域空间发展导向目标。

（2）提出区域风貌整体格局及重要管控边界。综合考虑自然地理特征、历史

文化等要素，提出区域风貌整体格局，同时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要求，明确

重要管控边界。

（3）提出自然山水环境保护开发的整体要求。构建大尺度开放空间系统，提

出区域山脉、流域水系等空间类型的框架性设计导控要求。将自然保护地体系与城

市公园绿地体系相结合，分别提出自然保护地及重要城市景观公园设计目标。

（4）提出历史文化要素的保护与发展要求。明确区域历史文化脉络，提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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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历史文化聚集地、历史遗存遗迹、重要景观节点等空间类型的宏观设计导控要求。

（5）形成共识性的设计规则和协同行动方案。拟定需要共同遵守的空间设计

规则，汇集各地区的风貌特色，文化分区，凝聚共识，建立协同行动的机制。

7.2 特定领域国土空间专项设计

在国土空间布局的特定领域，在资源利用、设施选址、选线、布局与建设等方

面，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设计，考虑融合自然、保护、人文及美学要求，

运用国土空间设计思维，提出相关设计指引。根据《安徽省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衔接

技术导则（试行）》的类型划分，包括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类、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类、

历史文化保护类、市政设施类、公共设施类、产业布局类、公共安全类等专项设计。

（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类专项设计。注重矿山等受损生态空间的修复与地域

景观、城乡风貌的融合；将生态修复与人的使用相结合，提高矿山、矿坑等生态修

复空间的人文属性，激发空间活力；国土空间整治中注重农业设施建设与农业景观

的协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农耕大地景观。

（2）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类专项设计。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提升依

托各类资源塑造的空间活力；注重开放空间与开发界面的融合，协调周边风貌；加

强对自然资源的特色景观引导。

（3）历史文化保护类专项设计。综合视廊、天际线等要素协同划定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等各类保护控制区域；注重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要素的活力

激发；加强对过渡区域的设计引导。

（4）市政设施类专项设计。应强调市政基础设施的地面构筑物与城市环境相协

调，注意电力走廊等大型线性设施在国土空间中的视觉影响，提升变电站、泵站和

垃圾站等小型市政设施的外观品质，道路选址和线路选择应避免对自然山体、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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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文景观资源的扰动和破坏，避免削山填湖，路权划分需注重空间体验，体现公

共属性。

（5）公共设施类专项设计。布局应注重在满足功能性要求的基础上，统筹考虑

城乡场所营造、城乡风貌、特色格局、开敞空间等设计要求，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

公共审美价值。

（6）产业布局类专项设计。应注重产业空间及交往空间的衔接与塑造，强化产

业风貌引导，以融合创新、文化、旅游等城乡功能和产业功能为导向，设计产业特

色功能区。

（7）公共安全类专项设计。应在满足安全功能的基础上，加强安全设施与周边

环境的协调性，地下空间的专项设计应加强其与地上空间的一体化衔接，注重地下

空间的体验感受和特色塑造。

7.3 特定人工要素专项设计

特定人工要素专项设计是基于国土空间特定功能与空间组织的协调、融合，提

出兼顾功能性和艺术性的专项导控要求。包括夜景照明设计、街道家具与艺术品设

计、天际线设计、色彩设计等。

（1）夜景照明专项设计。明确夜景规划目标，结合功能分区，对城市或乡镇、

村庄重点区域的夜景照明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划定照明分区，提出相应引导控制要

求。

（2）街道家具与艺术品设计。根据地域文化和城乡环境特征，对城市或乡镇、

村庄重点区域街道家具与艺术品的造型、材质、色调及细部等进行控制与设计引导。

（3）色彩专项设计。根据地域特色和城市、乡镇、村庄的形象定位，确定其特

征色、基本色、禁用色、辅助色和点缀色等，提出城市或乡镇、村庄重点区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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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控制及色彩搭配引导要求。

（4）天际线专项设计。分析城乡环境特征，利用相关技术手段进行视觉景观分

析，研究城乡重要的观景点、观景路径、景观视廊，确定代表城乡特征的特定视野

的整体天际轮廓线。

7.4 纳入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国土空间设计内容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要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设计，以总体设计为基础，不得违背总

体设计确定的特色空间结构、景观风貌分区、开放空间体系等控制性内容。参考上

述纳入法定规划中的国土空间设计要求，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纳入相应专项规划的内

容（见附录C）。

8. 国土空间设计成果要求

8.1 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8.1.1 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1）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市县域层面成果由图纸、说明两部分组成（见附录D）。其中图纸由现状图和规

划图两部分组成，可增加分析图。说明是对市县域层面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涉及的基

础研究、设计意图论证等内容进行陈述和解释。

中心城区层面成果由图纸、说明两部分组成（见附录D），必要时可增加工具手

册，或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总则。其中图纸由现状图和规划图两部分组成，可增

加分析图。说明是对中心城区层面国土空间总体设计的基础研究、设计意图论证等

内容进行陈述和解释。



21

（2）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参考中心城区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成果要求，根据实际需要提供相应内容。

8.1.2 国土空间详细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1）单元空间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成果由图纸、说明、文本三部分组成，必要时可增加工具手册（工作手册、公

众宣传册等）。为加强表达效果可增加实体模型、数字化模型、多媒体等成果附件，

并根据需要可其进行图则化表达（见附录D）。

其中图纸由现状图、规划图两部分组成，可增加其它反映设计意图和过程的分

析图，规划图应在1：500-1：2000的地形图基础上绘制。说明是对城市单元设计的

相关分析、设计内容的陈述和解释，宜采用图文对照形式。文本是对目标与定位、

空间景观结构、景观风貌分区、开放空间体系、重点要素的陈述。图则化表达是对

重点设计控制区的风貌特色、空间景观结构框架、街区尺度、建筑风貌、开放空间

系统、交通组织、道路空间、环境景观设施、空间界面、地下空间等内容进行的图

则形式的表达，明确设计要素的指标及具体导控要求，提出国土空间设计的正、负

面清单。

（2）地块空间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成果由图纸、说明、文本三部分组成。为加强成果的表达效果，宜增加实体模

型、数字化模型、多媒体等成果附件（见附录D）。

其中图纸由现状图、规划图两部分组成，可增加其它反映设计意图和过程的分

析图，规划图应在1：500-1：2000的地形图基础上绘制。说明是对重点地块设计的

相关分析、设计内容的陈述和解释，宜采用图文对照形式。文本是对目标与定位、

空间结构、建筑实体、景观环境、交通组织、重点要素的陈述。图则化表达是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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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控制与引导要求进行的图则形式的表达。

已编制单元空间设计，空间设计内容、深度可以有效控制引导地块开发建设的，

该单元内地块详细设计无需另行编制。

（3）乡村空间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成果由图纸和说明两部分组成。为加强成果的表达效果，有条件可增加实体模

型、数字化模型、多媒体等成果附件（见附录D）。

其中图纸由现状图、规划图两部分组成，可增加分析图。规划图纸应在1:500

一1:2000的地形图基础上绘制；分析图包括其它反映设计意图和过程的分析图。说

明是对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设计的相关分析、设计内容的陈述和解释。

8.1.3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成果形式与内容

成果由图纸和说明两部分组成。为加强成果的表达效果，特定区域（流域）国

土空间专项设计中的重要节点、廊道等及特定领域、特定人工要素专项设计可根据

需求增加实体模型、数字化模型、多媒体等成果附件（见附录D）。

其中图纸由现状图、规划图两部分组成，可增加分析图。分析图包括其它反映

设计意图和过程的分析图。说明是对相应专项设计的相关分析、设计内容的陈述和

解释。

8.2 设计成果数字化要求

充分利用国土空间设计成果，落实实景三维中国建设要求，推进国土空间设计

的数字化管理。将国土空间设计的相关管控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与

大数据、BIM、物联网、5G等技术相结合，强化国土空间设计在项目设计、施工、审

批、监管中的全流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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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设计成果数字化内容

（1）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成果数字化内容

主要包括市县域主体风貌分区，中心城区以及镇区总体形态结构、高度分区、

强度分区、重点设计控制区和重要开放空间、视线廊道、景观敏感地区管控要素、

街道界面等布局形态设计与管控要求。

（2）国土空间详细设计成果数字化内容

主要包括单元空间设计中的空间结构、整体风貌、视线通廊和建设高度分区等，

地块空间设计中的开放空间、建筑控制等，乡村空间设计中的空间结构、建筑风貌

及其他需要强制性控制的内容，依附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村庄规划等法定规划成

果内容纳入“一张图”系统。

（3）国土空间专项设计成果数字化内容

根据国土空间专项设计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内容。

8.2.2 设计成果数字化格式

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采用GIS

数据格式或其他可纳入“一张图”数据管理平台。

9. 国土空间设计工作流程

9.1 工作组织

市、县（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时应依据《指南》同步开展相应类型的国土空间设计。对于总

体规划已完成编制但总体设计要求深度不够的，应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予以加强，

同时应在详细规划及专项规划中提出详细设计与专项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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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基础调研

（1）资料与数据搜集。在掌握上位及相关规划设计基础上，采取科学合理方式，

收集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产业发展、道路交通、市政设施、地质灾害等相关专项

资料。鼓励基于大数据分析手段和BIM、CIM等数字集成技术获取空间现状、使用习

惯、人群需求、城市意象等各类高精度、高时效性的基础数据。

（2）深入实地调查。深入开展现场踏勘和公众调查，调查设计范围及周边地带

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开敞空间等重要节点、建筑风貌、天际线、城市色彩等

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了解各利益相关者发展意愿等状况。

9.3 成果编制

（1）提出多元方案。从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积极运用数据处理、

模拟仿真等先进技术，综合分析各项基础信息，进行设计方案的合理推演和比对。

（2）优化完善方案。方案设计中应重视各相关方的意见征求和协商，形成科学

合理、凝结共识的设计方案和结论，以求提高方案的可实施性和稳定性。

9.4 成果论证

（1）组织专家评审。设计方案形成后，随国土空间规划同步组织专家评审，通

过采取评审会、书面咨询、委托咨询论证等方式，论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

科学性等，专家评审意见及反馈情况应在成果中有所体现。

（2）公开征求意见。设计方案形成后应通过座谈、论证、网络等多种形式及渠

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公众意见及反馈情况应在成果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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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成果报批

（1）批前公示。国土空间设计成果应随国土空间规划审批前依法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30日。

（2）成果报批。国土空间设计成果作为国土空间规划重要内容随规划同步按法

定程序报批。

（3）批后公告。批准后的国土空间设计成果应随国土空间规划自收到批准文件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信息网站以及当地主要新闻媒体予以公布。

单独编制的国土空间设计参照上述程序，并通过市县人民政府或政府委托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将其主要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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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五个自然区域国土空间总体设计指引

类型 总体设计引导

淮北平原地区

注重区域城乡空间与田园水系的结构耦合关系；注重永久性城市绿带、城市蓝绿廊道体

系构建；注重城市天际轮廓线、滨水空间风貌导控、特色田园风貌导控；注重皖北文化

特色的体现等。

江淮丘陵地区
注重区域山水生态格局、城乡空间与起伏地势的关系；注重城市天际轮廓线、视廊眺望

系统、沿山沿水地带开放空间体系等；注重江淮文化传承与风景旅游体系的融合等。

沿江平原地区

注重区域水网生态格局，优化城乡与蓝绿空间组织关系，合理组织蓝线、绿线、红线；

注重岸线利用与滨水开放空间导控；加强滨江风貌区导控与沿江城市界面设计；注重沿

江平原文化特色的体现与风景旅游体系的融合。

皖西大别山区
注重区域山水生态格局、城乡与山形地势的空间组织关系；注重视廊眺望系统、沿山地

带建设风貌、风景廊道、重要景观节点等；注重红色文化传承与风景旅游体系的融合等。

皖南山区
注重城乡与自然山水、历史人文等要素的空间组织关系；注重视廊眺望系统、沿山地带

建设风貌、重要景观节点等；注重徽州文化传承与风景旅游体系的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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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国土空间设计编制、管控及传导要求一览表

国土空间设计

主要内容

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国土空间详细设计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乡镇国土空间

总体设计

城市详细设计

乡村空间设计

特定区域（流

域）国土空间

专项设计

特定领

域国土

空间专

项设计

特定人

工要素

专项设

计
市县域层面 中心城区层面 单元空间设计 地块空间设计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 /

现状

研究

空间资源

分布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实际需

要编制相应

设计内容并

纳入相关专

项规划

空间景观

格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景观风貌

特征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标

定位

特色定位、

目标导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空间

资源

自然资源

保护、利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

利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空间

结构

总体形态

格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空间景观

结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道路交通

结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放空间

体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绿地生态

网络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度

与轮

廓

高度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要天际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要空间

界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志

与景

观

景观轴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色路径 ○ □ △ ● ■ △ ○ □ △ ● ■ ▲ ● □ △ ○ □ △ ○ ○ △

景观节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志点（建、

构筑物或自

然景观）

— — — ● □ △ ○ □ — ● ■ ▲ ● □ △ ○ □ △ — — —

视觉通廊 ○ □ △ ● ■ △ — □ — ● ■ ▲ ● ■ ▲ ○ □ △ — — —

风貌

特色

风貌结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景观风貌

分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色彩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

控制

建筑形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立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界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贴线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面层

主导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居点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共

空间

重要开放

空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边界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步行区域

界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滨水岸线

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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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设计

主要内容

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国土空间详细设计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乡镇国土空间

总体设计

城市详细设计

乡村空间设计

特定区域（流

域）国土空间

专项设计

特定领

域国土

空间专

项设计

特定人

工要素

专项设

计
市县域层面 中心城区层面 单元空间设计 地块空间设计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编

制

要

求

控

制

要

求

法

定

要

求

/ /

视廊、视界 ○ □ △ ● □ △ ● □ △ ● ■ △ ● ■ ▲ ● ■ ▲ — — —

道路

交通

地块出入口

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要街道

界面及断面

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街道景观

风貌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共交通

系统
○ — — ○ □ △ ● □ △ ● □ △ ● □ △ ● □ △ — — —

道路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慢行交通系

统（含公共

过街天桥或

空中平台、

连廊）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面公共

停车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下

空间

公共地下通

道及出入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下空间范

围、层数、

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共下沉

广场或

地下广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通地面

开放空间的

垂直交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乡

环境

城市家具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共艺术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田景观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村场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桥梁景观 — — — ○ □ △ ○ — — ○ □ △ ○ □ △ ○ □ △ — — —

景观照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告标识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面铺装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土空间设计法

定接口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乡镇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 地块详细规划 村庄规划

特定区域

（流域）类

专项规划

空间布

局类专

项规划

相应

专项

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国土空间专项规划

注：（1）内容编制维度中， “●”表示必须编制的内容，“○”表示建议编制的内容，“—”代表不做强制要求；（2）控制引导维度中，“■”表示对

相关内容提出控制性要求，“□”表示对相关内容提出引导性要求，“—”代表不做强制要求；（3）法定传导维度中，“▲”表示相关内容需纳入法定规

划，“△”相关内容纳入地方性技术规定（导则），“—”代表不做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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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单元空间设计中重点地区与分类区域的设计控制引导要求建议表

分区、分类

控制引导要素

重点地区引导 分类引导

公共活动

中心区

交通

枢纽区

产业

园区

绿化

景观区

江河廊带

滨水区

城市更新

单元

城中村

改造单元

综合开发

单元

历史保护

单元

生态复合

单元

建

筑

形

态

建筑高度 ● ● ● ● ● ● ● ● ● ●

建筑体量 ● ○ ● ● ● ○ ○ ● ● ●

建筑风格 ○ ○ ● ○ ○ ○ ○ ○ ● ○

建筑色彩 ○ - ○ - ○ ○ ○ ○ ● -

建筑材质 - - - - ○ - - ○ ● -

屋顶形式（第五立面） ○ ○ ○ ○ ○ ○ ○ ○ ● ○

地标建筑 ● ● ● - ● ● ● ● ● -

天际线特征 ○ ○ ○ ○ ● ○ ○ ● ● ○

重

要

建

筑

界

面

建筑退界 ● ● ● ● ● ● ● ● ● ●

贴线率 ● ● ● ○ ● ● ● ● ● ○

地面层主导功能 ○ - ○ - ○ ○ ○ ● - -

高退比成立面收分 ○ ○ ● ○ ○ ○ ○ ○ ○ ○

骑楼、挑檐等特殊形态 ○ - - - ○ ○ ○ ○ ○ -

开

放

空

间

边界线 ● ● ● ● ● ● ● ● ● ●

步行区域界线 ○ ○ ○ ○ ○ ○ ○ ○ ○ ○

滨水岸线形式 ○ ○ - - ● ○ ○ ○ ○ -

视廊、视界 ○ ○ ○ ● ● ○ ○ ● ● ●

道

路

交

通

地块出入口位置 ● ● ● ● ● ● ● ● ● ●

重要街道断面形式 ○ ○ ○ - - ○ ○ ○ ○ -

自行车专用道、公共

自行车服务点
○ ○ ○ - - ○ ○ ○ ○ -

地面公共停车 ○ ○ ○ ○ ○ ○ ○ ○ ○ ○

公共过街天桥或空中平

台、连廊
○ ○ ○ - - ○ ○ ○ ○ -

地

下

空

间

公共地下通道及出入口 ○ ○ ○ - - ○ ○ ○ ○ -

公共下沉广场或地下

广场
○ ○ ○ - - ○ ○ ○ ○ -

连通地面开放空间的垂

直交通位置
○ ○ ○ - - ○ ○ ○ ○ -

环

境

景

观

城市家具 ○ ○ ○ ○ ○ ○ ○ ○ ● ○

公共艺术 ○ ○ ○ ○ ○ ○ ○ ○ ● ○

桥梁景观 - - - - ○ - - - - ○

景观照明 ○ ○ ○ ○ ○ ○ ○ ○ ○ ○

广告标识 ○ ○ ○ - ○ ○ ○ ○ ○ -

地面铺装 ○ ○ ○ - ○ ○ ○ ○ ○ -

注：“●”指国土空间设计成果应对该项要素提出控制性要求。“○”指国土空间设计成果应对该项要素提出引导性要求（根据实际可列

入控制性要求），“-”代表不做引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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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国土空间设计成果要求

类型 图纸 说明 / 文本 / 图则 附件

国土空间总体设计

市县

国土

空间

总体

设计

市

县

域

层

面

现状图：区位图、自然

生态资源与历史文化

资源分布图等。

规划图：包括但不限于

本底资源要素分析评

价图，体现总体结构、

形态与格局、城乡风貌

分区及风貌意象的规

划图，针对自然生态空

间、历史文化保护等重

点空间资源要素的导

引管控图。

分析图：说明设计意图

和过程的其它图纸。

 说明书

项目概况：区位、规划背景等。

现状概况：特色要素挖掘梳理与价值分析判断、

现状风貌问题分析与总结。

设计总则：设计原则、依据与总体构思。

风貌定位与管控：总体风貌目标定位、空间结

构、主体风貌分区及管控导引。

整体景观框架：蓝绿空间、历史文化以及特色

景观要素的系统规划。

实施管控：设计衔接与传导相关要求等。

论证会意见，群

众调查、专题研

究等内容。

中

心

城

区

层

面

现状图：区位图、空间

景观资源现状图等。

规划图：包括但不限于

特色空间要素分析评

价图，体现总体形态格

局、特色空间结构、开

放空间体系、景观风貌

分区等设计图纸，建筑

高度、开发强度分区、

重要天际线、视觉通廊

等关键要素指引图，重

点设计控制区导引管

控图。

分析图：说明设计意图

和过程的其它图纸。

 说明书

项目概况：项目背景、区位、范围，城市发展

定位等。

现状评价：对现状空间景观资源、城市主要问

题等的陈述和分析。

设计目标与定位：城市总体形象定位、总体设

计的目标。

总体结构：城市总体形态和空间景观结构。

设计策略：理念及策略。

系统设计控制：空间景观中心，空间景观节点，

空间景观轴线和视廊、景观分区、开放空间、

建筑高度及天际线等的控制及引导内容。

论证会意见，可

增加基础资料汇

编，公众调查及

城市意向、大数

据分析、历史文

化风貌要素专题

研究等内容。

乡镇

国土

空间

总体

设计

现状图：区位图、自然生态资

源与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乡

镇政府驻地空间景观资源分

析图等。

规划图：包括但不限于本底资

源要素分析评价图，体现乡镇

域总体结构、形态与格局、风

貌分区、风貌意象、乡镇政府

驻地公共开放空间体系的规

划图，针对自然生态空间、历

 说明书

项目概况：区位、规划背景等。

现状概况与评价：对现状空间景观资源、主要

问题等的陈述和分析，特色要素挖掘梳理与价

值分析判断、现状风貌问题分析与总结。

设计总则：设计原则、依据与总体构思。

风貌定位与管控：总体风貌目标定位，总体结

构、形态与格局以及要素导控等。

田野设计：自然生态空间格局、田野设计与控

制要求等。

论证会意见，可

增加基础资料汇

编，村民走访调

查及历史文化风

貌、自然生态要

素专题研究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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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保护以及田野设计等

重点空间资源要素的导引管

控图。

分析图：说明设计意图和过程

的其它图纸。

乡镇政府驻地设计：开放空间体系及构成，重

要开放空间设计与导控等。

实施管控：设计衔接与传导相关要求等。

国土空间详细设计

单元空

间设计

现状图：区位图、土地使用现

状图、现状建筑分析图、现状

特色空间资源分析图等。

规划图：包括但不限于空间景

观结构、景观风貌分区及导

控、开放空间体系、交通系统、

重要界面、天际线、标志点、

地下空间、夜景照明等设计图

纸及体现空间意向的效果图

等。（规划图纸应在1：500-1：

2000的地形图基础上绘制。）

分析图：其它反映设计意图和

过程的分析图。

 说明书

项目概况：规划背景、区位、国土空间设计范

围，面积、规划依据等。

现状情况：土地使用现状、现状建筑、己批末

建项目、特色录观资源(自然山水、特色地形地

貌或自然植被等)、现状特色历史人文(内容、

载体、场所等)。

规划衔接：上位规划要求与相关规划衔接。

目标理念：规划目标、功能定位、设计理念与

构思等。

方案设计：空间景观结构、土地使用与功能设

施布局、道路交通、各空间景观要素系统（建

筑群体、重要界面、天际线、开放空间、绿地

与广场、滨水空间、环境景观设施、夜景照明、

地下空间等）的设计以及导控内容，建设总量

和规划指标等。

实施引导：开发时序、实施建议。

 文本

目标与定位、空间景观结构、景观风貌分区、

开放空间体系、重点要素指引。

 图则

对重点设计控制区的导控要求进行图则化表

达。分为普适图则和附加图则，比例宜为

1:500-1:2000。

普适图则主要内容：

风貌特色、空间景观结构框架、街区尺度、建

筑风貌、开放空间系统、交通组织、道路空间、

环境景观设施、空间界面、地下空间等内容阐

述，明确相应国土空间设计要素的指标及具体

控制引导要求，提出国土空间设计正、负面清

单。

重点设计控制区附加图则主要内容：

标志性建筑高度、公共和开敞空间、公共停车、

生态环境、建筑退让等。

论证会意见、公

众调查、专题研

究等。

地块空

间设计

现状图：区位图、综合现状图、

空间景观资源现状图等。

规划图：包括但不限于地块空

间设计、开放空间、重要界面、

 说明书

项目概况：区位、国土空间设计范围、规划背

景等。

规划依据：上位规划要求及拟建设项目情况。

论证会意见、公

众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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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景观风貌导控、交通组

织、地下空间等设计图纸及体

现空间景观特色的立面图和

效果图。（图纸应在1：500-1：

2000的地形图基础上绘制。）

分析图：其它反映设计意图和

过程的分析图。

现状情况：对现状建筑，现状绿化及特色景观

资源等陈述和分析。

目标定位：功能定位、目标、构思等。

设计方案：方案构思、针对空间布局，建筑实

体、交通组织及环境景观等所提出的设计方案

和设计要求，经济技术指标和投资估算等，旧

城更新项目增加投资可行性分析。

 文本

目标与定位、空间结构、建筑实体、景观环境、

交通组织、重点要素指引。

 图则

对重要地块导控要求进行图则化表达。比例宜

为1:500-1:2000，图则分为普适图则和特定图

则。

普适图则主要内容：

总平面：各类界线（如地块界线、建筑建设区

域引导线、特殊建筑轮廓线及保护范围线、特

殊区域界线等）；开放空间范围、重要界面、

慢行通道、标志性景点及观景视牌、各类标注。

效果示意图：空间景观效果图或三维形态示意

图。

文字说明：难以用图形方式表达的重要控制和

引导内容，如建筑或开放空间的特殊功能、特

色建筑的风格与材质、特殊的交通组织要求等。

控制指标表：地块编号、用地性质、用地面积

（以公顷为单位）、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

高度、绿地率等。

地块设计及实施性设计根据需要可增加特定图

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群体空间形态协调、

商层塔楼布局、沿街界面形式、交通空间组织、

建筑群体首层平面及关联地上地下层组织、地

块内部广场与绿化范围控制等。

乡村空

间设计

现状图：包括区位图、综合现

状图、空间景观资源现状图

等。

规划图：村域层面包括但不限

于村域景观风貌、田野景观等

分析评价图，体现乡村空间景

观结构、田野设计、蓝绿空间

等设计图，表达村域风貌、重

要节点、特定场景营造、历史

文化要素等内容的管控图。

村庄层面包括但不限于村庄

 说明书

项目概况：包括区位、规划背景、设计依据、

村庄设计范围等。

现状情况：包括士地使用现状、现状建筑、乡

村自然、历史与人文景观资源等。

目标定位：功能定位、设计目标、理念等。

空间秩序设计：乡村整体空间景观控制与引导，

重要景观风貌节点与轴线设计等。必要时可增

加乡村地域风貌专篇设计。

田野设计：成片化农田文化景观风貌分区、田

野、山地、坡地休闲绿道及景观设施等设计引

论证会意见，村

民调查、专题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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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空间设计、重要节点设

计、建筑风貌引导、典型建筑

立面改造、新建农居建筑设计

方案、重要公共建筑设计、竖

向设计、环境小品设计等图纸

及体现空间景观特色的立面

图或效果图。（图纸应在1:500

一1:2000的地形图基础上绘

制。）

分析图：其它反映设计意图和

过程的分析图。

导。

村庄整体控制： 包括乡村整体风貌形态设计、

建筑高度控制与肌理引导、建筑总体布局方案

设计等。

建筑风貌引导: 建筑风貌整体控制和引导、对

新建农居和重要公共建筑的方案设计引导，对

现状建筑和设施的风貌整治提升方案等。

环境设计引导：市政公用设施、景观小品等各

类环境设施的控制和引导要求等。

实施引导：开发时序，实施建议。

国土空间专项设计

现状图：根据专项设计实际需

要提供相应内容。

规划图：根据专项设计实际需

要提供相应内容。

分析图：其它反映设计意图和

过程的分析图。

 说明书

对相应专项设计的相关分析、设计内容的陈述

和解释。

重要节点、廊道

及要素专项设计

可根据需求增加

实体模型、数字

化模型、多媒体

等成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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